


104年10月1日正式實施

未依規定製作不動產說明書之違規裁罰

業者違反：

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9條第1項第3款
罰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
鍰。

不動產經紀人違反：

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31條第一項第1
款予申誡



調查對象
賣方、占用人(現使用人)、標的所在地
村長或里長或鄰長、社區管理委員會、
鄰居、剪報、網路或媒體報導等
製作調查紀錄
於實務調查作業過程，確實作成相關紀
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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